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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总则

第 1 条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保障突泉县突

泉工业园区未来发展建设需求，进一步建立健全突泉县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规范城镇开发边界内开发保护，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管

理；结合突泉工业园区实际情况，对园区范围内的用地进行深化，

落实上位规划指标和要求，进一步优化整体结构，完善功能布局，

详细规定建设用地的各项控制指标、配套设施项目等控制要求和

其它规划管理措施，推进园区建设用地合理有序开发，编制《突

泉县突泉工业园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 2 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

订)；

（4）《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2013 年）；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6）《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

（内自然资字〔2023〕2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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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工作

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4〕501 号）；

（8）《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9）《城市设计管理办法》（2017 年）；

（10）《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11）《开发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规程》；

（12）《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13）《内蒙古自治区城市设计导则》（2016 年）；

（14）《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 年修订）；

（15）《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

（16）《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17）《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

（18）《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

（19）《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 50853）；

（20）《城市供热规划规范》（GB/T 51074）；

（21）《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 51080）；

（22）《城镇燃气规划规范》（GB/T 51098）；

（23）《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 51327）；

（24）《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

（25）《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

（26）《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GB/T 51358）。

（27）《兴安盟突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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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8）《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9）《突泉县“十四五”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

（30）国家、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和文件等。

第 3 条 规划原则

（1）承上启下原则

规划以《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为依据，同时与《兴安盟突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相衔接，达到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意图并有效指导下一级规划编制的目

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

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

（2）可持续发展原则

坚持规划建设的高标准与前瞻性，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

协调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正确处

理好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控制环境污染、美化景观，形成与

突泉县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实现规划区的可持续发展。

（3）总体协调发展原则

遵循“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基本国策，加强对土地资源

的统筹安排，合理布置各类用地，依据规划区落实的上位规划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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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定位，达成土地利用与景观、生态和人文要素的协调。

（4）因地制宜原则

对现状基础性资料作深入分析，合理确定规划区的功能布局、

空间形态、路网结构及各项服务设施，充分发掘现有资源和发展

空间。

第 4 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突泉县工业园区全部国土空间，面积为 706.73

公顷。

第 5 条 成果构成

本规划成果内容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件、规划说明、规划

数据库、规划表格、附件材料等。

第 6 条 强制性内容要求

单元层面确定的单元类型、主导功能、建设用地规模、总建

筑规模、建筑高度控制、重要控制线等指标和管控要求，公共服

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防灾减灾设施、交通配套设施的数量、

用地规模和控制要求，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的规模、布局及控制

要求，以及次干路及以上级别的道路布局和控制要求。

实施层面明确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

益性用地的底线要求，包括用地边界、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

积率、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建筑退线、绿地率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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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配建要求。

文本中凡用下划线表示的内容均为强制性内容。

第二部分 单元层面规划

第一章 规划传导衔接

第 7 条 控制线传导

规划范围内控制线传导包括城市黄线和工业用地控制线，城

市黄线面积为 11.39 公顷，工业用地控制线面积为 703.60 公顷。

表 1 控制线传导一览表

单元名称

城镇开发

边界（公

顷）

城市蓝线

范围（公顷

城市绿线范

围（公顷）

城市黄线

范围（公

顷）

城市紫线

范围（公

顷）

工业用地

控制线范

围（公顷）

突泉镇工业

发展区单元
706.73 - - 11.39 - 703.60

第 8 条 指标传导

本规划落实总体规划明确的指标要求，规划具体涉及 1 项约

束性指标。

表 2 落实总体规划指标表

序

号
指标项

规划基

期年

规划近期

目标年

规划目

标年
指标属性 指标层级

1 道路网密度（千米/平方千米） 4.19 ≥5.6 ≥6 约束性 中心城区

第 9 条 发展定位传导

本次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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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确的突泉工业园区的发展定位。

总体定位：将突泉县建设成兴安盟现代化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示范县、清洁能源输出基地重要组成部分、山水生态幸福泉城。

主导功能：中心城区突泉镇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建成食品工业、机械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城镇。

第 10 条 规划目标传导

本次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明确的突泉工业园区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具有突泉优势的新

型工业、现代农业和全域旅游业，促进质量和速度、规模和效益

同步增长，最终形成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融合发展新

体系。

第 11 条 功能布局传导

本次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明确的突泉工业园区的功能布局。

功能分区：突泉工业园区是工业发展区。

第 12 条 单元划分传导

本规划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单元划定报告”确定的详细

规划单元划定成果，突泉县突泉工业园区共涉及 1 详细规划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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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突泉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单元落实表

序号 单元编号 单元名称 面积（公顷）

1 152224201000415 突泉镇工业发展区单元 706.73

第 13 条 开发建设传导

（1）建设规模

突泉工业园区范围内，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面

积 706.73 公顷，以工业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为

主。

表 4 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

序号 用地类型 面积（公顷） 比例（%）

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84 0.40

2 商业服务业用地 3.52 0.50

3 工矿用地 581.52 82.28

4 交通运输用地 67.78 9.59

5 公用设施用地 10.24 1.45

6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0.82 5.78

合计 706.73 100.00

（2）开发强度

本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强度分区，中心城区共划分四个等级进行差异化的

强度分级管制，突泉工业园区位于Ⅰ级分区内。

（3）建筑高度

本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建筑高度分区，共划分为四级高度分区进行控制，突泉

工业园区位于高度Ⅰ区内。

（4）建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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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建筑密度分区，共划分为四级密度分区进行控制，突泉

工业园区位于建筑密度Ⅰ区内。

第 14 条 其他传导内容

本次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突泉工业园区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市

政公用设施、交通设施、防灾减灾等设施配建要求、规划人口等

传导内容。

表 5 其他传导内容一览表

单元名称
公共服务设

施配建要求
市政公用设施配建要求

交通设施

配建要求

防灾减灾设

施配建要求

规划人

口（人）

突泉镇工

业园区
——

供电用地、供燃气用地、供

热用地和排水用地各 1 处

交通场站

用地 1处

地下防空设

施 1处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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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功能定位

第 15 条 发展目标

突泉工业园区要聚焦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

持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做优存量、

做强增量、扩大总量；积极发展绿色农畜产品进出口加工产业，

加速与周边地区畜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提升饲料、肉禽深加工

能力，加强资源整合和资源转化，创新绿色发展模式，更新提质

工业园区。

第 16 条 规划定位

规划确定突泉工业园区发展定位为：以农畜产品加工、装备

制造和新型建材为主的现代化产业开发区。

规划以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建材为主导产业，培

育发展新材料和能源产业；建设突泉县绿色农畜产品加工、高端

装备制造和集约化新型建材等特色产业基地，助力园区成为突泉

县经济发展平台和经济增长点，将园区打造为企业密集、产业竞

争力强的经济板块。

第 17 条 单元类型

本次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定类型，其中突泉工业园

区单元类型共划分为 1 类，为重点开发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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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详细规划单元划分类型一览表

序号 单元编号 单元名称 面积（公顷）

1 152224201000415 突泉镇工业发展区单元 706.73

第 18 条 主导功能

本次规划落实《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确定的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定成果，明确各详细规划

单元主导功能；突泉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单元主要以“工业发展”

为主导功能。

表 7 详细规划单元主导功能一览表

序号 指标 单元引导

1 详细单元编号 152224201000415

2 详细单元名称 突泉镇工业发展区单元

3 详细单元类型 重点开发

4 主导功能 工业发展

5 用地面积 706.7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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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模控制

第 19 条 用地规模

本次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范围为突泉工业园区全部国土

空间，用地总规模 706.73 公顷，全部规划为建设用地。

第 20 条 产业用地规模

规划产业用地总规模 519.68 公顷，包括工业用地 515.53 公

顷，物流仓储用地 2.79 公顷，商业用地 1.35 公顷。其中。北园

区产业用地规模 315.55 公顷，包括工业用地 312.47 公顷，物流

仓储用地 2.79 公顷，商业用地 0.29 公顷；南园区产业用地规模

204.12 公顷，包括工业用地 203.06 公顷，商业用地 1.06 公顷。

第 21 条 单元规模

本规划区包括 1 个详细规划单元，为突泉镇工业发展单元，

单元规模 706.73 公顷，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表 8 突泉工业园区单元划定表

序号 单元名称 单元编号
单元所在

乡镇

单元面积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面

积（公顷）

1 突泉镇工业发展单元 152224201000415 突泉镇 706.73 706.73

第 22 条 控制线规模

（1）城市黄线

规划城市黄线规模为 12.89 公顷，包括三处变电站、一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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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站、一处消防站、一处交通场站和一处污水处理厂。

城市黄线的管控要求：工业园区范围内的线性基础设施的位

置、宽度和沿线防护距离等为刚性控制内容；非线性设施的数量

和规模为刚性控制内容，位置和用地边界可以作为弹性控制内容，

允许在地块范围内合理调整，但应符合合理的服务半径和建设要

求。邻避设施应协调好与其它建设用地开发的时序，其用地边界、

周边防护距离等应符合相关设施建设和使用要求。

（2）工业用地控制线

规划工业用地控制线规模为 703.60 公顷。

表 9 突泉工业园区控制线一览表

序号 类型 控制线 现状 规划

1

重要控制线

城市蓝线范围（公顷） - -

2 城市绿线范围（公顷） - -

3 城市黄线范围（公顷） 11.39 12.89

4 城市紫线范围（公顷） - -

5

其他控制线

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公顷） 703.60 703.60

6 历史文化保护线（公顷） - -

7 洪涝风险控制线（公顷） - -

8 灾害风险控制线（公顷） - -

第 23 条 开发总建设量

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控制在 457.38 万平方米。其中，工业

和仓储用地的建筑总规模为 419.13 万平方米以上，其他设施用

地的建筑总规模为 38.25 万平方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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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条 产业人口规模

规划突泉工业园区产业人口规模为 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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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间布局

第 25 条 规划布局结构

由于突泉工业园区南园区距离北园区存在一定距离，规划分

南、北两个园区构建布局；其中：

北园区规划形成“一轴一带、一核三区”的空间结构。

一轴：创新产业发展轴；积极承接中心城区沿国道 111南延，

引领园区未来空间发展方向，逐步提升产业功能，发展创新生态

产业。

一带：共享功能发展带；沿规划南门大街东西向贯穿园区，

串联北园区内的公共服务系统，增强园区发展能级，提高公共服

务设施辐射水平。

一核：活力核心；活力核心依托园区管委会打造北园区的服

务中心。

三区：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区、装备制造及新型建材产业区、

装备制造及新材料产业区。

南园区规划形成“一轴两带、一心三区”的空间结构。

一轴：创新产业发展轴；沿南园区规划兴源路向西延伸，引

领园区未来空间发展方向，逐步提升产业功能，发展创新生态产

业。

两带：共享功能发展带；沿南北向规划的长治街和长安街布

置，串联片区内的公共服务系统，增强各组团间的协同作用。

一心：活力核心；活力核心依托规划商业用地打造南园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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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

三区：装备制造及新材料产业区、能源发展产业区、新型建

材产业区。

第 26 条 规划用地结构

突泉工业园区规划用地面积 706.73 公顷，全部为建设用地。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本次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为 10.52 公顷，占园

区总用地的 1.48%；全部为机关团体用地。

（2）商业服务业用地

本次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为 4.60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

的 0.65%；全部为零售商业用地。

（3）工矿用地

本次规划工矿用地面积为 509.85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72.14%，全部为工业用地；全部为二类工业用地。

（4）仓储用地

本次规划仓储用地面积为2.79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0.39%；

全部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5）交通运输用地

本次规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 78.32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11.08%；其中，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10.65%；

交通场站用地面积 3.08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0.44%，为社会

停车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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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用设施用地

本次规划公用设施用地面积为 27.65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3.91%；其中，排水用地面积 2.10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0.30%；

供电用地面积 5.22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0.74%；供热用地面

积 2.88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0.41%；环卫用地面积 15.95 公

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2.26%；消防用地面积 1.50 公顷，占园区

总用地的 0.21%。

（7）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本次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为 73.01 公顷，占园区总

用地的 10.33%；其中，公园绿地面积 4.40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

的 0.62%；防护绿地面积 68.61 公顷，占园区总用地的 9.71%。

表 10 突泉工业园区土地利用规划结构表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公顷） 占建设用地比例（%） 备注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52 1.48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10.52 1.48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4.60 0.65

0901 商业用地 4.60 0.65

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4.60 0.65

10 工矿用地 509.85 72.14

1001 工业用地 509.85 72.1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09.85 72.14

11 仓储用地 2.79 0.39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2.79 0.39

11010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2.79 0.39

12 交通运输用地 78.32 11.08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75.24 10.65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3.08 0.44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3.08 0.44

13 公用设施用地 27.65 3.91

1302 排水用地 2.1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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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供电用地 5.22 0.74

1305 供热用地 2.88 0.41

1309 环卫用地 15.95 2.26

1310 消防用地 1.50 0.21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73.01 10.33

1401 公园绿地 4.40 0.62

1402 防护绿地 68.61 9.71

总计 706.7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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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产业发展规划

第 27 条 产业用地规划理念

工业门类向五大产业集聚，以能源、有色金属、装备制造、

农畜产品加工、新型建材为主的一批高质量发展节点项目完成布

局。在新能源、农副产品加工和装备制造上集中用力，工业规模

持续扩大。加快推进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大力发展能源工业，为

工业发展提供能源支撑，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建设金属镁综

合利用基地，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产业，构建装备制造产业链条适

度，构建产业循环。园区以智能化为基础，高端化为方向，品牌

化为目标，集群化为路径，绿色化为保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 28 条 产业用地布局

规划工业园区产业用地规模 512.64 公顷，包括工矿用地

509.85 公顷，仓储用地 2.79 公顷。其中北园区产业用地规模

203.06 公顷，全部为工矿用地；南园区产业用地规模 309.58 公

顷，仓储用地规模 2.79 公顷，工矿用地规模 306.79 公顷。

延续既有的工业园区空间格局和历史发展脉络，结合园区未

来发展需求，规划按照产业分类划分功能片区，实现产城融合。

北园区—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区、装备制造及新型建材产业区、

装备制造及新材料产业区。

南园区—装备制造及新材料产业区、能源发展产业区、新型

建材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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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条 产业准入正面清单

结合突泉县发展趋势、定位、配套条件等因素，鼓励与突泉

县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类型准入。

第 30 条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1）禁止类项目

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明令禁止的投资项目，禁止

高污染类工业用地入内。

（2）限制类项目

限制中等污染类工业用地入内；对部分产业实行严格的准入

限制，如新建、改扩建工业和服务业项目的水效不得低于国家或

自治区行业用水定额先进值；严格控制建设高度超过规定的大型

雕塑；不得建设不符合规定的挖田造湖、挖湖造景项目等。

第 31 条 产业空间集约节约要求

通过多途径保障企业用地需求，支持“链主”及“头部“企

业改造提升，优化土地利用效率，引导优质但粗放企业通过空间

置换等方式提高节地水平，支持专精特新和小微企业进入高标准

厂房。推进工业企业“零增地”技改，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进行自

主更新，对不同原因造成的闲置低效，根据实际情况，“一地一

策”依法依规进行整改、报送、处置，努力用最少的资源环境，

不断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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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 32 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理念

按照生产生活便利的原则，结合园区产业人口所需，提供满

足居民生活所需的管理和商业服务等设施，完善园区公共服务设

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第 33 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布局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40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

积的 1.47%，全部规划为机关团体用地。

第 34 条 机关团体用地

规划机关团体用地面积 10.40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1.47%；包括园区管委会，位于规划新民路与规划南门大街交叉

口；公安局看守所和公安局拘留所，位于园区南部、县道 407 北

侧；醴泉供电营业厅，位于北园区规划和顺街路北；大青山水库

管理所，位于北园区东侧 1.5 公里处等。

第 35 条 商业设施

商业设施规划采用均衡布局方式，结合南北园区规划打造的

服务中心进行布置商品零售、餐饮、金融服务和酒店旅馆，形成

工业区商业中心，为工业区内职工提供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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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

第 36 条 绿地规划理念

注重改善园区生态环境，增加绿色植被，提高环境质量，强

调生态绿化理念，注重工业园区生态系统的构建和维护，确保绿

化设计符合安全生产，打造点线面结合的生态绿地体系，形成城

郊一体、产城联通的生态绿地格局，打造具有景观美学、安全高

效、可持续发展的高效园区。

第 37 条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布局

以“廊道+斑块”的景观生态学理念，建设体系健全的突泉

工业园区绿地系统。满足园区和居民实际需求，提升园区环境品

质。

规划北园区形成“一廊、一带、多节点”绿地景观布局。

一廊：生态廊道；以 G111 两侧防护绿地及城市市政绿化景

观构成贯通北园区的生态廊道，打造突泉县绿色高质量发展“南

大门”。

一带：活力景观带；以规划南门大街两侧绿地与绿化景观，

构成北园区东西向辐射的活力景观带。

多节点：景观节点；依托门户节点、标识牌等景观建筑，通

过乔灌结合、树种选择、颜色搭配等多种园林手法使其形成优美

的景观节点。

规划南园区形成“一轴、两带、多节点”的绿地景观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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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景观轴线；以规划兴源路两侧绿地为依托，采用乔灌

混合栽植，使其兼具防护与景观功能，形成南园区主要的景观轴

线。

两带：生态活力景观带；依托规划长治街、规划长安街两条

道路两侧现状林地，结合园林景观打造手段，利用行道树、造型

绿植等植物的搭配，形成南园区生态活力景观带。

多节点：景观节点；以规划常青公园、景观节点、门户节点、

景观小品等，结合绿地布局形成特色景观节点。

第 38 条 公园绿地

规划新增 1 处公园绿地，位于南园区规划兴源路与规划长治

街交叉口西北侧，规划公园绿地面积 1.85 公顷。

第 39 条 防护绿地

规划加强对过境交通周边用地的建设管控，在国道 111 两侧

规划 40-50 米防护绿带，在县道 407 两侧规划 8米防护绿带。在

供水、排水、供热、供燃气和环卫等公用设施用地周围规划 10

米宽绿带；建议种植高大乔木隔音吸噪。

第 40 条 附属绿地

附属绿地应严格按有关规范标准设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的绿地率不低于 35%，工业用地绿地率不高于 20%，商

业服务业用地绿地率不得低于 30%，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率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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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中部分特殊地块根据各自使用功能决定控制指标，故本

规划不做强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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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安全防护规划

第 41 条 工业用地与其他用地之间的安全防护距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有关规定，对居住和公共设

施等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污染的一类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之间设

置不小于 20 米防护距离，与公共建筑、商业设施等建筑设置不

小于 50 米防护距离。

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一定干扰和污染的二类工业用

地，与周边城市建设区之间应设置不小于 50 米的防护距离。

第 42 条 仓储用地与其他用地之间的安全防护距离

甲类厂房与人员密集场所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与明火

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0m。甲类仓库与高层民用

建筑和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

甲类仓库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0m。除乙类第 5 项、第 6 项

物品仓库外,乙类仓库与高层民用建筑和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其

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飞机库与甲类仓库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20m。飞机库与喷漆机库贴邻建造时,应采用防火

墙分隔。

第 43 条 重要基础设施通道的安全防护距离

铁路：规划园区高速铁路的安全保护区范围为 20 米，其他

铁路为 15 米。禁止在安全保护区内进行的活动，包括烧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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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牲畜、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等植物，以及

排污、倾倒垃圾等行为。

公路：规划园区公路与建筑安全控制范围，国道从公路用地

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不少于 20 米；省道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

外的距离标准不少于 15 米；县道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

标准不少于 10 米;乡道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不少

于 5 米。公路弯道内侧和平面交叉道口的建筑控制区范围根据安

全视距等要求确定。

园区内部道路与建筑的安全距离从道路用地外缘起向外不

少于 5 米。

高压走廊：规划园区 35 千伏高压线最大弧垂下与建筑物的

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4 米；110 千伏的高压线最大弧垂下与建筑物

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5 米。

规划园区内高压走廊根据电压等级 1-10 千伏导线边线向外

侧水平延伸 5 米；35-110 千伏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 10

米;154-330 千伏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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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交通设施规划

第 44 条 交通规划理念

优化内外衔接，规划路网考虑交通方式之间的多式联运，满

足交通需求，构建安全、优美、方便、高效的高质量交通网络。

明确城市干道等功能，划分交通等级，确保层级明晰、流线有序，

避免干扰。结合自然地形景观，合理选线布局，实现机非、人车，

过境、内部交通的有效分离。

第 45 条 对外交通系统

园区周边过境交通主要包括规划乌白铁路、规划长春至西巴

彦花铁路、国道 111 和县道 407、突泉县通用机场。

规划加强对过境交通周边用地的建设管控，在国道 111 两侧

规划 40-50 米防护绿带，在县道 407 两侧规划 20米防护绿带。

第 46 条 城市道路系统

构建主次路为主，支路为辅的道路系统，在原有道路的基础

上，扩宽部分道路，完善断头路，补充支路，强化园区产业组团

之间交通联系。

（1）园区道路系统

主干道：规划主干道路为园区内的主要道路，同时也是联系

园区与对外交通枢纽的主要通道，主要包括湖西路、工农街、规

划兴源路、规划长久街、规划桃园路。



突泉县突泉工业园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文本

27

次干道：规划该道路为园区产业组团内外连接道路，起到辅

助交通的作用。次干路联系主干路，并与主干路组成园区干道网

骨架。主要包括规划南门大街、规划康泉路、规划河源路、规划

蛟流河街等。

支路：规划该道路为园区产业组团内部联系道路，主要在交

通上起集会作用。包括规划蛟流河街、规划长安街、规划吉顺街、

规划平顺街、规划铁北街等。

（2）园区道路网密度

道路优化后道路总长度为 37.46km，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为

7.06km
2
，路网密度为 5.31km/km

2
；主干路 7.33km，道路网密度

为 1.04km/km
2
；次干路 17.01km，道路网密度为 2.41km/km

2
；支

路 13.12km，道路网密度为 1.86km/km
2
。本次规划范围为城镇开

发边界内围合区域，规划范围边缘不规则，导致路网密度不准确，

故本次路网密度仅作参考。

第 47 条 货运道路系统

（1）货运枢纽规划

依托“庆业物流”规划区域物流中心，以园区综合物流服务

为主，服务于园区的专业物流中心，同时承担周边城镇物流运输

功能。

（2）货运道路规划

对外货运通道：园区对外货运通道主要由国道 111、县道 407

联系。主要承担对外货运的运输通道，承载大型货运车辆及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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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货运车辆。

内部货运通道：园区内部货运通道主要由湖西路、工农街、

规划兴源路、规划长久街、规划桃园路联系。对大宗型货运车辆

实行交通管制，允许中小型货运车辆与客运车辆混行，提升园区

内部通达性。

第 48 条 公共交通系统

衔接上位规划，根据居住用地、产业用地等布局情况，规划

建设两处公交停靠站，连接 5路公交线路布置，一处位于北园区

规划南门大街与湖东路交叉口南侧，一处位于县道 407 与规划桃

源路交叉口南侧。以上道路的公交停靠站均可在道路红线内采用

压缩人行道布置。

园区公交首末站不单独设立用地，规划园区公交首末站设置

在公交总站。规划园区公共交通保养场，与中心城区相结合使用，

位于公交总站。

第 49 条 慢行交通系统

城优化形成完整连续的慢行系统，以园区内绿地开敞空间为

依托结合园区道路设置慢行系统，与中心城区内慢性系统进行连

接。

规划通过滨水、林荫和生活型步道共同构筑网络化的园区慢

行交通体系。规划将湖东路、规划新民路、规划兴源路进行慢行

系统建设。依托规划常青公园以及防护绿地等开敞空间沿道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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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荫休憩空间和休闲娱乐的园区步行交通系统。

第 50 条 交通配套设施

（1）静态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以建筑物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车场为辅。保留社会

停车场 1 处，面积为 1.25 公顷，位于北园区北侧；规划社会停

车场 2 处，其中 1处位于北园区（规划蛟流河街与规划新民路交

叉口东南），面积为 0.79 公顷；1 处位于南园区（规划兴源路

与规划长治街交叉口西北），面积为 1.15 公顷。

机动车停车场用地面积按当量小汽车停车位计算。露天停车

场按每车位 25～30 平方米计；室内停车库每车位 30～35 平方米

计，自行车停车场按每车位 1.5 平方米计算。

（2）电动汽车充（换）电站

规划布置公共充电站 3 处，分别位于北园区北侧、北园区（规

划蛟流河街与规划新民路交叉口东南）、南园区（规划兴源路与

规划长治街交叉口西北），均与城市交通场站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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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 51 条 给水工程

规划园区供水水源为突泉县自来水厂，规划自来水厂供水能

力达到 5 万立方米/日，保障园区供水需求。

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本规划

用水指标采用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法进行预测，根

据《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4-2009），本规划工业用

水重复率按规范要求取 75%。规划区最高日用水为 2.7839 万立

方米。

给水管网沿规划道路铺设，采用环状管网形式布置，主管管

径 DN200、支管管径 DN110。

第 52 条 排水工程

规划排水采用雨污分流体制。

（1）排污工程规划

规划沿用现状 2 处污水处理厂，北园区西侧污水处理厂日处

理规模达到 1.5 万立方米，南园区污水处理厂规划日处理规模达

到 2.5 万立方米。

依据《城市排水工程规范》（GB50318-2000）城市工业废水

排放系数为 0.8，污水日变化系数 kd=1.3。预测园区污水量为

2.227 万立方米/日。

规划实行南、北园区分区排污，北园区污水排至突泉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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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内，南园区污水排至南园区污水处理厂。

规划市政污水管道主管道采用 400 管径，支管管道采用 300

管径，最小坡度取 3‰；规划北园区南侧污水主管设置加压泵站，

解决污水排水坡度不足的情况。污水管道在规划区道路下按收水

一侧布置；在竖向布置上，污水管位于雨水管之下；排污严重的

工业企业须经自身处理后，保证出水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方能排

入污水处理厂。

（2）再生水规划

再生水源来自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后的中水。规划区内污水

厂增设再生水处理回用设备，再生水直接利用率达到 50%。

根据《建筑中水设计标准》（GB 50336-2018），结合实际

情况，本次规划再生水水量按照污水量的 50%计算。园区最高日

再生水量为 1.114 万立方米。

再生水管网沿规划道路铺设，采用环支结合的布置形式，管

径 DN300。

（3）雨水系统规划

结合雨水排水现状，规划雨水采用统一管径 DN400，管道起

点埋设深度根据路宽不同分别取值，管顶覆土范围为 1.2-1.5 米。

根据现状地形及雨水的排出条件，结合规划区内小额木特河、水

泡子等情况，将雨水通过管网系统收集汇到低洼处排放。

第 53 条 供电工程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 50293-2014）规划采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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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法，规划区总用电负荷约为 16.44 万千瓦，

建设用地负荷密度为 230.07kW/hm
2
。

规划保留现状 2 处 66kV 变电站，分别是位于北园区的东山

66kv 变电站和位于南园区的常青 66kV 变电站。规划保留蒙东兴

安突泉县晶卖(欣盛)公司 200w 光伏项目 220kv 送出工程。规划

新建 1 处 220kV 及以上变电站，规划变电站位于南园区南侧。

10kV 电网依据地区变电站供电范围或城市功能区域，分成

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分区配电网。低压配电网一般不跨街区供电。

新建线路和开闭站应按规划一次建成。规划设置 8 处 10kV 开闭

站，6 处布置在北园区，2 处布置在南园区。为减少占地，开闭

站结合建筑物共同建设。

第 54 条 燃气工程

规划采用集中供气方式，管道输送天然气进户。规划园区燃

气管网接中心城区天然气门站。

因规划范围内工业用地较大，但性质不明。工业用气受产品

种类、生产形式影响很大，不确定性很大，因此本规划按照相对

保守的估测原则，根据以轻工业为主的 GDP 产值进行预测。预测

未来燃气需求总量为 724 万方/年。

燃气系统采用中心城区中压 A 一级系统，规划园区细化设置

中压 A、低压二级级管网系统，管网建设为主干网环状敷设方式。

中压 A 管道压力设计不高于 0.4Mpa，低压管道压力设计不高于

0.2Mpa。根据每个低压网的用气量配置相应数量的中—低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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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单独调压柜。

第 55 条 供热工程

根据《城市热力网设计规范》计算采暖建筑物的建筑面积，

园区总热力负荷约为 278.11 兆瓦。

规划新建 1 处供热站，位于南园区北侧，占地面积 2.88 公

顷，为南园区提供热源；规划北园区热源来自突泉县第二热源厂。

供热管网布置类型采用枝状管网设计。沿各规划道路铺设主、

支管道，工业园区热力干管由规划供热站引出，北园区由突泉第

二热源厂引出经湖西路接北园区，规划干管管径不小于 DN400，

支管管径不小于 DN300，供给全区热力负荷。

第 56 条 通信工程

依托中心城区邮政局所，规划在园区内设置 2 处邮政代办点，

分别服务南、北园区，代办点结合商业布置。

根据《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采用

普及率法和分类用地综合指标法预测。预测固定通信业务需求为

20506 线。

规划园区电信业务由突泉电信局承担，不再单独规划用地。

移动基站的布置须考虑到多家电信运营商的经营需要；基站

的大型塔杆半径 200 米范围内不应布置另外一个大型塔杆，并不

能在 24 米以上道路的临街建筑物顶层加建。建设地面天线杆，

必须距离用地界限不小于 10 米，否则应征求相邻用地单位的意



突泉县突泉工业园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文本

34

见。如相邻用地规划为绿化、河道等，则不受上述条件限制。

规划城市通信综合管道主干路管孔为 18 孔，支路管孔位 8

孔。

第 57 条 环卫工程

规划区内垃圾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量

最大为 8 吨/日。工业固体废物产量约为 2191.78 吨/日。综合规

划区内垃圾总量最大为 2200 吨/日。

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建筑垃圾与渣土处理，建筑垃圾处

置实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

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

规划保留现状环卫设施，保留现状垃圾填埋场；新增 2 处小

型垃圾转运站，新增水冲公共厕所 1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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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第 58 条 管线敷设方式

（1）管线分类

再生水管线、给水管线、污水管线、雨水管线、电力管线、

电信管线、燃气管线、热力管线、通信管线等 9 种管线。

（2）管线平面综合

根据各种管线性质、易损程度、建筑物对各种管线的安全距

离要求以及各种管线相互间的安全距离要求，本着压力流避让重

力流，易弯曲管线避让不易弯曲管线，临时管线避让永久性管线

等原则，规划原则上对管线安排如下：雨水、污水、给水管线敷

设在车行道下边，燃气管线、电力管沟、电信管线、热力管线敷

设在人行便道下，路灯电缆敷设在路缘石内侧，路灯杆安排在人

行道上或绿化隔离带内。

管线均为单侧布置。各类管线相互间的水平净距必须符合下

表的规定：

表 11 管线相互间的水平净距控制表（m）

管线名称
建筑

物

给水

管线

再生

水管

线

排水

管线

燃气管 直埋

热力

管线

电力

管线

通信

管线

电信

管线低压
中压 次高压

B A B A

建筑物 - 3 1 3 0.7 1 1.5 5 13.5 3 0.6 1.5 1.5

给水管 3 - 0.5 1.5 0.5 1 1.5 1.5 0.5 1 1

再生水管线 1 0.5 - 0.5 0.5 1 1.5 1 0.5 1 1

排水管 3 1.5 0.5 1 1 1.2 1.5 2 1.5 0.5 1 1

燃

气

管

低压
p＜

0.O1MPa
0.7

0.5 0.5
1 - - - - -

1 0.5 0.5 1

中 B 0.01MPa≤ 1 1.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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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名称
建筑

物

给水

管线

再生

水管

线

排水

管线

燃气管 直埋

热力

管线

电力

管线

通信

管线

电信

管线低压
中压 次高压

B A B A

压 P≤0.2MPa

A
0.2MPa＜P

≤0.4MPa
1.5 - - - - -

次

高

压

B
0.4MPa＜P

≤0.8MPa
5 1 1 1.5 - - - - - 1.5 1 1 1

A
0.8MPa＜P

≤1.6MPa
13.5 1.5 1.5 2 - - - - - 2 1.5 1.5 1.5

热力管 2.5 1.5 1 1.5 1 1 1.5 2 - 2 1 1.5

电力电缆 0.5 0.5 0.5 0.5 0.5 0.5 1 1.5 2 - 0.5 0.5

电信电缆（直埋） 1 1 1 1 0.5 0.5 1 1.5 1 0.5 - 0.5

注：排水管埋深浅于建筑物基础时，其净距不小于 2.5米，如埋深深于建筑物基础时，其净

距不小于 3.0米；

并列敷设电力缆互相间间距不小于下列值：

10 及 10 千伏以上的电缆与其他任何电压电缆之间为 0.25

米；10 千伏以下的电缆之间为 0.1 米；控制电缆之间为 0.05 米；

非同一机构电缆之间为 0.5 米；有关铁路与各种管线的最小水平

净距可参考铁路部门有关规定；与现状大树距离应不小于 2.0 米。

表内所列数据，系按照一般所有各种管线统一安排时的位置

及其彼此间距，不能作为一种管线的安排位置，也不能作为具体

城市道路断面下安排的管道位置。

在各种道路宽度，步道宽度不同的情况下，应根据规划永久断面

考虑地下管道的安排，本表不适用作为这种安排的依据。

第 59 条 地下综合管廊

地下管线相互交叉时应满足各管道间最小净距要求。依据

GB50289-98《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各类管线相互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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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净距必须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12 地下管线交叉时最小垂直净距规定（m）

埋设在上面的管线名称

管线名称 给水管
排水

管

热力

管

燃气

管

电信管线 电力管线 明沟

(沟

底)

涵洞

(基础底)

电车

(轨底)

铁路

(轨

底)
直埋 管块 直埋

低

沟

给水管 0.2 0.4 0.15 0.2 0.5 0.15 0.15 0.2 0.5 0.15 1.0 1.0

排水管 0.4 0.2 0.15 0.2 0.5 0.15 0.5 0.5 0.5 0.15 1.0 1.2

热力管 0.2 0.2 0.15 0.2 0.15 0.15 0.5 0.5 0.5 0.15 1.0 1.2

燃气管 0.2 0.2 0.15 0.2 0.5 0.15 0.5 0.2 0.5 0.15 1.0 1.2

电信

管线

直埋 0.5 0.5 0.15 0.5 0.25 0.25 0.5 0.5 0.5 0.2 1.0 1.0

管块 0.2 0.2 0.15 0.2 0.25 0.25 0.5 0.5 0.5 0.25 1.0 1.0

电力

管线

直埋 0.2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1.0 1.0

管沟 0.2 0.2 0.2 0.2 0.2 0.15 0.5 0.5 0.5 0.5 1.0 1.0

注：表中所列为净距数字，如管道敷设在套管或地沟中，或者管道有基础时，其净距自套管、

地沟的外边或基础的底边(如果有基础的管道在其他管道上面穿过时)算起。如高压电缆用

砖、混凝土块或把电缆装入管中加以保护时，则低压和高压之间最小的净距可减至 0.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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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第 60 条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理念

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强化部门协调，形成合力。完善基

础设施，提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开展风险评估，

制定针对性措施。加强建筑物设防，保障城市生命线工程正常运

行。运用科技手段，推动创新成果应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

众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协同周边地区应对跨区域风险，整合政

府、社会和市场资源，构建全面防灾减灾体系。

第 61 条 防洪排涝规划

依据《防洪标准》（GB 50201-2014）及《城市防洪工程设

计规范》（GBT 50805-2012），综合考虑园区性质及重要程度，

确定防洪标准。

北园区地面高程较高，规划要求遭遇 50 年一遇洪水时最高

水位不超过 4 米；遭遇 100 年一遇洪水时通过水闸控制能够抵御

最高洪水位；遭遇 20 年一遇暴雨时，园区其他区域不受涝。

南园区地面高程较低，规划要求能抵御 50 年一遇最高洪水

位，遭遇 20 年一遇暴雨时不受涝。

第 62 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水源

园区消防给水与生活生产给水共用系统，依托自来水网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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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水源多渠供应。配水管网沿主要道路设消防栓，满足消防需求。

建筑物室外和工业企业单位内消火栓应严格遵循《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2014）和《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2014）进行设置。

（2）消防站规划

根据国家《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规划在园区新建 1 个政

府专职消防站，位于南园区（规划兴源路和规划长治街交叉口西

南），占地面积 1.5 公顷，为一级普通消防站。

（3）消防通道规划

消防通道主要依靠城市道路系统。消防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4

米，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米。尽头式消防通道应设回车道或回车

场，回车场的尺寸不宜小于 15×15 米。交通道路、路口应能满

足大型消防车辆转弯半径 20 米的要求。

（4）建筑消防

建筑消防规划要求新建各类建筑物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防

火规范，满足消防间距，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出口,新建建筑

物防火等级达到一级或二级，严格控制三级建筑，限制四级建筑，

并逐步改造现状简易木结构建筑,消除火灾隐患，保障消防安全。

第 63 条 应急管理规划

以突泉县中心城区应急管理局为应急指导，依托园区管委会

设立园区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园区应急管理工作的统一指挥和协

调；规划依托中心城区医疗机构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进行医疗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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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疏散通道主要包括国道 111、县道 407、湖西路、工农街、

规划兴源路、规划长久街、规划桃园路等；应急避难所人均面积

标准为 1.5-2.0m
2
，规划利用园区内规划东山公园、规划常青公

园、停车场等开敞空间进行应急避难，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人

员能够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进行避险。。

第 64 条 人防规划

园区人防工程应按照《人防法》和《人防工程战术技术要求》

的规定加强建设。依据园区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人口规模、

经济状况以及防空工程的容纳能力，确定园区疏散比例为总人口

的 30%，

规划人员掩蔽工程建筑面积人均指标为 1.5 平方米/人。

第 65 条 防震减灾规划

规划利用园区内规划东山公园、规划常青公园、停车场等宽

敞地带可作为灾时就地疏散场地；规划区内避震疏散通道以城市

的主干路作为主要通道，道路红线宽度要满足两侧建筑物倒塌后

至少还有两车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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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 66 条 环境分区控制

环境功能分区是实施城市环境分区管理和污染物总量控制

的基础和前提，可使城市内的环境容量得以合理利用，做到各区

域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在整个城区得以合理分区。

大气环境功能分区：规划工业园区大气环境均为二类区，执

行大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声环境分区：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所规

定的标准值，声环境功能区分为Ⅰ-Ⅳ类区，规划区划分Ⅱ-Ⅳ类

区并执行标准值。

水环境功能分区：工业园区内地表水执行相应的地表水质量

标准(GB3838-2022)。规划区小额木特河、大青山水库水域范围

内执行Ⅲ类标准。

第 67 条 环境保护措施

合理布局，控制工业规模，在用地布局中充分考虑工业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合理安排工业用地，在居住区与工业区之间设置

绿化隔离带。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工业产业结构与层次，按照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和科技进步为依托，

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能耗低、污染少、效率高的工业。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应按照 IS014001 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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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自身实际，建立一套科学高效、严谨的环境管理体系，

从而保证企业在运营期的各项环境管理规范、有效。

建设事故池及稳定塘，减少废水对地表水体的影响。

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管理，建立污染物事故排放应急措施，降

低事故排放时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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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地下空间

第 68 条 地下空间利用原则和策略

（1）因地制宜、有序开发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要与城市发展阶段、功能定位、空间

布局相适应。

（2）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地下空间要与地表、地上空间统筹规划，协调人防、交通、

防洪排涝等相关规划，处理好相邻关系。

（3）公共优先、复合利用

坚持把公共利益放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首位，加强城市地

下空间安全韧性建设要求，服务民生、平急两用、平战结合，实

行竖向分层立体综合开发和横向空间连通开发，坚持安全环保，

推进复合利用。

第 69 条 地下空间功能与布局

规划地下空间划分为一类区、二类区和三类区。一类区建设

区为适合进行各类地下工程建设的区域。鼓励发展地下空间，可

进行中等—高强度开发；二类建设区为工程地质条件较差或受到

城市现状建设条件影响的区域。合理控制地下空间开发规模，地

下空间开发建设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施工工艺和防护措施；三类建

设区为原则上禁止利用地下空间，确需进行重大基础设施、线性

基础设施等其他特殊地下工程设施建设时，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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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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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城市设计

第 70 条 整体结构

依托产业空间布局，构建“一带三区”园区景观风貌区，打

造特色城市门户。

一带：道路景观风貌带；沿南北园区建设道路景观风貌带，

提升改造道路周边绿化空间与品质。

三区：传统工业风貌区、服务型工业风貌区、创新型工业风

貌区。

第 71 条 单元空间形态

道路景观风貌带：沿国道 111 及两侧园区辅道、县道 407 打

造道路景观，形成串联南、北园区和谐、美观且具有生态功能的

绿廊景观。

传统工业风貌区：风貌区位于北园区国道 111 东侧片区和南

园区，建筑为现代简约风格，建筑整体形态方正布局、明朗通透、

富有动感张力的建筑形态，具有明显的形象标识。

服务型工业风貌区：风貌区位于北园区国道 111 西侧片区，

建筑为现代简约风格，建筑疏密有序、明朗通透。

创新型工业风貌区：风貌区位于北园区南侧片区，建筑风格

为现代简约风格。建筑疏密有序，建筑空间相对独立，建筑界面

简单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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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条 高度体量控制

道路景观风貌带：建筑体量应采用中小体量，建筑连续等高

一般不超过 3 栋，且高差应不小于较高建筑的 1/5，以确保建筑

群体的空间层次和连续性。

传统工业风貌区：行政办公建筑体量适中；工程、机械、建

材等为主的工业建筑建设跨度大，建筑体量较大。行政办公设施

建筑高度不大于 60 米；工业、仓储、交通场站、其他交通设施

建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绿地与开敞空间地块建筑高度不大于 4

米。

服务型工业风貌区：食品类型工业建筑建筑体量宜为中小体

量建筑；建材、纺织等工业建筑建筑体量宜为中等体量。工业、

仓储设施建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绿地与开敞空间地块建筑高度

不大于 4 米。

创新型工业风貌区：建筑体量以中等体量为主。行政办公设

施建筑高度不大于 60 米；商业设施建筑高度不大于 45 米；工业、

仓储设施建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绿地与开敞空间地块建筑高度

不大于 4 米。

第 73 条 风貌特色

（1）建筑风貌引导

本次规划建筑依照功能分为传统工业建筑、服务型工业建筑、

创新型工业建筑、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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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业建筑:产业建筑以常规工业厂房为主，在满足功能

需要的前提下可采用更加现代、灵活的设计风格丰富立面形式。

创新型工业建筑:整体追求独特、简洁、具有科技感的建筑

风格，体现开放性与创新智慧特色。

服务型工业建筑:主要包括展览中心、体验中心等展厅，建

筑可考虑采用更为灵活的布局组合形式，风格偏公建化，以现代

简约为主。

公共建筑:主要包括园区管委会、商业等服务建筑。宜采用

现代明快的建筑风格以丰富的立面、活泼的体量、多样色彩体现

个性和活力。

文旅融合：对园区内的工业建筑进行分类保护和改造。对于

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特色的建筑，保留其原有结构和外观特征，

进行修缮和加固；对于新建建筑，采用现代工业风格的设计元素，

与原有建筑风貌相协调。同时，鼓励企业在建筑外观上进行创意

设计，展示企业文化和特色。

（2）建筑色彩

根据建筑功能的不同，将工业园区内建筑色彩分为三大类型:

传统型工业建筑色彩、服务型工业建筑色彩、创新型工业建筑色

彩，进行分类控制引导。建筑总体基调以淡雅的暖色为主。

传统型工业建筑以暖白、浅灰色为主色调，以及可能出现的

红色、沙色、深红色等辅助色彩。

服务型工业建筑色彩选择自然、温暖的色彩作为主色调，如

暖黄色、棕色、橙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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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工业建筑色彩以白、灰、蓝、橙色为主色调，以及可

能出现的红色、蓝色等辅助色彩，增强空间感和科技感。

建筑外观材质选择环保耐久性强的材料，传统材料如瓷砖、

玻璃幕墙、水泥等，也可采用涂料、铝板、亚克力、玻璃等材料。

行政办公设施建筑色彩以银灰色、深蓝色等为主色，建筑外观材

质选择高品质、环保、耐久性强的材料，如大理石、花岗岩、玻

璃幕墙等。

（3）开放空间设计引导

对城市开放空间的控制引导是为了保证城市开放空间的尺

度感受和环境质量，提升规划区的城市形象，为市民创造舒适的

城市公共环境。

景观大道开放空间：沿城市道路种植富有当地特色的景观行

道树，绿化带内应设计景观树木和图案化的花带；沿主要道路的

路灯可采用以地方科技和文化为主题的统一设计。

门户开放空间：门户空间应形成标志性的建筑形象，建筑可

形成对门户空间的围合，以强化门户空间的形象效果；门户空间

的绿化开放空间应采用大地景观设计方式，设计大型的俯视视觉

效果强烈的门户景观；可以设置大型城市主题雕塑。

开放空间节点：公园是公共休闲活动的重要空间；采用绿化

空间与广场休闲空间相结合的方式，设计舒适的观光和休憩的空

间。城市街头绿地应采用绿化与硬地相结合的设计方式，创造可

观可游可停留的小尺度空间，可以放置亲切有趣的小型雕塑或者

其他城市街道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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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告标识与照明设计引导

广告标识设计引导：设计考虑标识与广告的恰当位置，广告、

标识不应损害建筑与环境特征，其形状、尺度及形式应与建筑、

环境协调。

广告、标识平行墙面外挑不得大于 0.5 米，垂直墙面外挑不

大于 1.5 米；开放空间独立设置的广告、标识位置不应妨碍交通，

影响景观及其它公共活动；禁止在交通信号周围 30 米范围内设

置广告灯结。

同一建筑设置若干广告、标识，尺度、要求一致；多高层建

筑墙面广告、标识面积不得超过该墙面面积的 1/10；建筑底层

外墙面的标识、广告面积不得超过 1 平方米；人行道、小型绿地

和广场设置的广告、标识,一般不得超过 0.8 平方米，特殊案例

须经规划部门专门审定；设置在同一路段的灯箱广告，尺度形式

要求统一；外挑墙面的广告、标识不得高出裙房或多、低层建筑

的顶层窗台。

照明设计：建筑照明应突出重点建筑群和重点建筑部位，并

强调整体色光的和谐，重要的公共建筑以及体现中心区景观特征

的标志性建筑及其周边建筑群，可选择泛光照明；居住建筑、商

住建筑、工业建筑不宜用泛光照明。

（5）街道设施与家具设计引导

交通标志：各种标志的尺寸应规格化。交通标志应结合灯杆，

设在悬普框架内，框架应留有余地方便增减标志数量。

消防栓：鼓励消防栓结合建筑或花坛设置；消防栓的位置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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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明显，不允许有物体遮挡。

垃圾箱：垃圾箱应独立设置在人流密集处；避免使用鲜艳色

彩与卡通造型；垃圾箱的形式应简洁、易清洗；垃圾箱设置平均

点位距离宜在 30-100m。其中主干道点位平均距离宜 30-50m；次

干道平均点位距高 50-100m。

座椅：可以与树木、花坛、亭廊和喷泉相结合；座椅设置应

避免对视,尽量形成相对的明角空间；座椅设置应配备垃圾箱等

设施。

主题景观小品：利用工业废弃材料和设备，如旧机器、管道、

钢板等，设计景观小品和雕塑，营造独特的工业氛围。

公共艺术品：街道应利用公共艺术品作为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与环境艺术水准的的重要手段；公共艺术品设计应主题鲜明，突

出工业园区文化特征，具有艺术性、时代性；公共艺术品设计在

尺度、色彩、材料、形式等方面应满足人的视觉感受和审美需求；

公共艺术品设计应结合景观要求与所在环境相协调,应注意不同

时间的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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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实施层面规划

第一章 地块控制基本内容

第 74 条 地块划分及编码

依据《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确定的中心城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定成果，突泉工业园区共划定 1

个详细规划单元：152224201000415。

结合工业园区产业功能分区对详细规划单元进行细分，规划

形成次级管控区域，共划定 6 个街区：152224201000415-A、

152224201000415-B、152224201000415-C、152224201000415-D、

152224201000415-E、152224201000415-F。街区图则主要强调详

细规划的分量管控，落实单元规划层面的刚性及公益性设施底线、

开发强度等管控要求。

根据具体情况，每个街区包括数量不等的多个地块。

第 75 条 用途分类标准

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 号）中用地

用海分类代码和名称进行用地分类，用地分类以二级类为主，三

级类为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矿用地、仓储用地、交

通运输用地细分至三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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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条 混合使用

为适应城市发展需求，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品质提

升，鼓励功能用途互利、环境要求相似或相互间无不利影响的用

地混合设置，本次规划提倡城市更新区、历史风貌地区、交通枢

纽地区、公共活动地区加强用地混合。

功能用途相互干扰、环境要求相斥的用地之间一般不得混合，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三类工业用地、三类物流仓储用地、公

共卫生用地与其它用地混合；特殊用地与其它用地混合；二类工

业用地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混合。

本规划不新增用地类型，以主导功能用地类型进行表达，采

用“每类性质的地上建筑面积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形式进

行管控。

表 13 土地混合使用控制一览表

用地类型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商业服务

业用地
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

交通场

站、其他

交通设施

用地

公用设施

用地

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

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 ＜50% ＜15% ＜15% ＜15% ＜50% ＜50%

商业服务

业用地
＜50% - ＜15% ＜15% ＜15% - ＜50%

工矿用地 - - - ＜50% - - -

仓储用地 - - ＜50% - - - -

交通场站、

其他交通

设施用地

＜25% ＜25% ＜25% ＜25% - ＜25% ＜25%

公用设施

用地
＜5% ＜5% ＜5% ＜5%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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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

地

＜50% ＜50% ＜50% ＜50% ＜50% ＜50% -

第 77 条 兼容使用

规划对土地使用兼容性控制的规定遵循以下原则：不同用地

之间不得产生负面环境影响；促进相关功能建筑集中布置，提高

土地经济效益；促进公益型设施建设和城镇环境改善。

规划提出土地使用兼容性控制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直接兼

容、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可以兼容和不可兼容。

表 14 土地使用兼容性控制一览表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公共设

施用地

工业用

地

对外交

通用地

道路广

场用地

市政公

用设施

用地

绿地

1 行政办公建筑 √ ○ × × × ×

2 商业服务设施 √ ○ × × × ×

3 工业建筑 × √ × × ○ ×

4 社会停车场、库 √ √ √ √ √ ○

5 社会加油站 ○ √ √ √ √ ×

6 其它市政公用设施 ○ ○ ○ ○ √ ○

注：√允许设置，×不允许设置，○允许或不允许设置，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具体条

件和规划要求确定，并提出限制和有效补充措施。

第 78 条 容积率

容积率是指地块总建筑面积与基地面积的比值。单位：万平

方米/公顷。

规划对容积率作以下通则性规定：

（1）机关团体地块容积率不大于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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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场站、其他交通设施、公用设施地块容积率不大

于 1.0；

（3）商业服务地块容积率不大于 1.5；

（4）工业、仓储地块容积率不小于 1.0；

（5）绿地与开敞空间地块容积率不大于 0.05；

（6）特殊地块根据各自使用功能决定控制指标，故本规划

不做强制规定。

表 15 容积率控制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细分 容积率 FAR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0.8

商业服务业用地 ≤1.5

工业用地 ≥1.0

仓储用地 ≥1.0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

交通场站用地 ≤1.5

社会停车场用地 ≤1.5

公用设施用地 ≤1.5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05

第 79 条 绿地率

绿地率是指地块中绿地面积总和占基地用地面积的百分比。

单位：％。

规划对绿地率作以下通则性规定：

（1）机关团体地块绿地率不小于 35%；

（2）城镇村道路绿地率不小于 20%；

（3）交通场站、其他交通设施、公用设施地块绿地率不小

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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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业服务业地块绿地率不小于 15%；

（5）工业、仓储地块绿地率不大于 20%；

（6）绿地与开敞空间地块绿地率不小于 60%；

（7）特殊地块根据各自使用功能决定控制指标，故本规划

不做强制规定。

表 16 绿地率控制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细分 绿地率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35%

商业服务业用地 ≥15%

工业用地 ≤20%

仓储用地 ≤20%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20%

交通场站用地 ≥10%

社会停车场用地 ≥10%

公用设施用地 ≥1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60%

第 80 条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是指建筑基底面积占基地用地面积的百分比。单

位：％。

规划对建筑密度作以下通则性规定：

（1）机关团体地块建筑密度不大于 35％；

（2）交通场站用地、其他交通设施地块建筑密度不大于40%；

（3）商业服务业、公用设施地块建筑密度不大于 45%；

（4）工业、仓储地块建筑密度不小于 30%；

（5）绿地与开敞空间地块建筑密度不大于 5%；

（6）特殊地块根据各自使用功能决定控制指标，故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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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强制规定。

表 17 建筑密度控制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细分 建筑密度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35

商业服务业用地 ≤45

工业用地 ≤30

仓储用地 ≤30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

交通场站用地 ≤40

社会停车场用地 ≤40

公用设施用地 ≤45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5

第 81 条 建筑限高

建筑高度是指地块内建筑最大高度限制。单位：米（m）。

规划对建筑高度作以下通则性规定：

（1）机关团体、工业、仓储、交通场站、其他交通设施建

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

（2）商业服务业建筑高度不大于 36 米；

（3）绿地与开敞空间地块建筑高度不大于 4米；

（4）市政设施地块根据各自使用功能决定建筑高度，故本

规划不作强制规定。

（5）特殊地块根据各自使用功能决定控制指标，故本规划

不做强制规定。

表 18 建筑高度控制一览表

用地类型 用地细分 建筑高度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24

商业服务业用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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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 ≤24

仓储用地 ≤24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

交通场站用地 ≤24

社会停车场用地 ≤24

公用设施用地 -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4

第 82 条 建筑退线

建筑后退距离确定主要根据地块位置、使用功能和消防、日

照、安全、卫生、视线等要求，与建筑高度和道路红线宽度有关。

（1）退让道路红线

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共建筑及工业厂房退让主干路距离不

应小于 15 米，退让次干路距离不应小于 12 米，退让支路距离不

应小于 10 米。

（2）退让城市绿线

沿城市绿线新建、改（扩）建建筑物，建筑临城市绿线一侧

无出入口时，其退让城市绿线距离不应小于 6米；商业建筑退让

城市绿线距离不应小于 10 米。

（3）退让用地红线

沿规划用地边界建设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不应小于与界外

建筑规定间距的 1/2，同时应满足下表的规定，但距离小于消防

间距时，应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制。

表 19 建筑退界距离

公共建筑建筑最小距离（m）
工业厂房最小距离

（m）

主要朝向 底层 6.5 按消防距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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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 7.5

次要朝向
底层 按消防距离控制

按消防距离控制
多层 按消防距离控制

注：（1）建筑离界间距在满足本表要求的前提下，还须考虑其基础施工对周边建筑物，不

得产生影响。（2）地界相邻有确定的建筑物时，按建筑间距规定执行。（3）地界相邻的建

筑物因建设时序不能确定时，主要朝向界外建筑按自身高度间距的 1/2 退让。（4）界外邻

地为公园、绿地、广场、水面开敞空间时，其退让距离，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

要求确定。（5）沿园区边界、用地红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等的建筑物，其退界距离

必须符合消防、防汛、环保、安全交通、市政设施和空间环境等方面及相关专业规范规定的

要求。（6）其他情况建筑退界应参考临近地区的相关规定。

（4）退让铁路线路

当铁路线路具有明确的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

按照《中华人民国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有关要求执行；当不具备此条件时，建筑退让铁路线路距离

须征求铁路部门意见。

（5）地下空间退让规划控制

建设用地地下空间退让地块用地红线应保障相邻地块的安

全及地下设施的安全，退让地块用地红线距离不宜小于 3米。新

建地下建筑距相邻用地已建建筑不宜小于 6 米。

（6）出入口及构筑物退让规划控制

地块出入口大门退道路红线不应小于 5 米、围墙退道路红线

不应小于 1 米、直接开向城市道路的地下停车出入口坡道起坡点

退道路红线不应小于 7.5 米。门卫、垃圾站、地下车库出入口、

地下室通风口等建筑物、构筑物在符合消防和公共安全等要求前

提下，其退让距离可酌情减少，但不应超出用地红线。

（7）其他退让规划控制

城市更新、旧区改建、列入城市“三难”问题的项目，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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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审查通过后，其建筑退界控制要

求可酌情减少。

第 83 条 建筑系数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工

业项目的建筑系数应不低于 30%。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

制造业、纺织业等行业的建筑系数控制值为 40%，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建筑系数控制值为 30%。

第 84 条 其他规定

（1）建筑间距规划控制

公共建筑及工业厂房的间距均应符合相关的消防、卫生、环

保、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应符合国家、地方颁布

的相关技术规定。

（2）建筑面宽规划控制

严格控制建筑面宽，沿城市主要道路禁止出现大面宽、视觉

封闭的“大板楼”；商业建筑面宽不宜超过 15 米；工业厂房建

筑面宽应符合相关企业建设要求。

（3）交通活动规划控制

一般情况下，每个地块应设置 1-2 处机动车出入口；用地面

积大于 6 公顷的地块，应设置不少于 3处机动车出入口。为确保

交通安全和顺畅，地块的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避免设置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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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性主干路沿线，同一地块的 2 处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避免

设置在同一条道路沿线。

出入口离交叉口主干路不得小于 80 米，离次干路不得小于

70 米，离支路（厂区路）不得小于 50 米。且出入口相互间距（包

括非机动车出入口和机动车出入口）在主干道上不得小于 10 米；

在次干道上不得小于 7 米，否则只许右转。大人流量公建布置在

次干路交叉口附近时须采取措施，使人流、车流出入口距交叉口

不小于 70 米。上述距离的具体量算方式为：以交叉口道路红线

交点为起点，向各级城市道路延伸相应的距离。

机动车停车场用地面积按当量小汽车停车位计算。露天停车

场按每车位 25～30 平方米计；室内停车库每车位 30～35 平方米

计，自行车停车场按每车位 1.5 平方米计。停车泊位按照有关规

范规定，具体参照配建车位控制表和分图图则执行；非机动车停

车区域应方便使用并统筹布置充电设施。

表 20 停车泊位配建标准规划控制一览表

建筑类别 单位 机动车配建系数 自行车配建系数 备注

办公楼
车位/100 ㎡建

筑面积
1.0 2.0

商业建筑
车位/100 ㎡建

筑面积
1.0 2.0

工业厂房
车位/3000 ㎡建

筑面积
1.0 2.0

仓库厂房
车位/800 ㎡建

筑面积
1.0 2.0

绿地
车位/1公顷占

地面积
2 15

注：其它类型建筑配建停车位指标按相关标准执行；根据不同的停车分区要求，停车配置标

准可依照停车调控系数进行调整。



突泉县突泉工业园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文本

61

第二章 设施布局

第 85 条 公服设施布局

由于工业园区无常住居住人口，依据国家《社区生活圈规划

技术指南》确定，一般地块规定地块内需要配置的公共服务设施，

如园区管委会。

第 86 条 市政设施布局

市政公用设施包括市政给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供

热、环卫等工程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布局充分考虑园区发展综合

需求，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同时通过一定弹性调整实现

公用设施规划公平性和适应园区未来发展需求。

（1）规划沿用现状突泉县自来水厂供水水源，规划供水规

模达到 5 万立方米/日，供水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

标准》CJ 3020 中一级、二级水源标准。规划园区最高日用水

2.7839 万吨/日，根据《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HJ274-2009）

中要求，园区工业用水重复率≥75%。

（2）规划沿用现状 2 处污水处理厂，园区西侧污水处理厂

处理规模为 1.5 万立方米/日，南园区东侧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

为 2.5 万立方米/日。污水出水水质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卫生防护距离应大于

200 米。

（3）规划雨水排水分区根据地势、水脉格局，按照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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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排放原则，形成北园区东、中、西三个排水分区，南园区形

成独立排水分区，通过管道分别将雨水引入周边水体中。

（4）规划新增再生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达到 2万立方米/

日，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50%。再生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18920-2020）中用于城市绿化及道路清

扫的水质标准，并满足当地环保部门对于河道生态补水的水质要

求。各使用再生水作为水源的工业企业，可根据工艺要求对再生

水进行再处理。

（5）规划保留现状 2 处 66kV 变电站，分别是位于北园区的

东山 66kv 变电站和位于南园区的常青 66kV 变电站。规划保留蒙

东兴安突泉县晶卖（欣盛）公司 200W 光伏项目 200KV 送出工程。

规划新建1处220kV及以上变电站，规划变电站位于南园区南侧。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开关站布置应根据负荷分布，均匀

布置，规划北园区设置 6 处 10kV 开闭站，南园区设置 2 处开关

站。开关站最大转供容量不超过 15000kVA。

（6）规划燃气气源接中心城区天然气门站，燃气供气需求

达到 724 万立方米/年。规划园区设置中压 A、低压二级级管网

系统，中压 A 管道压力设计不高于 0.4Mpa，低压管道压力设计

不高于 0.2Mpa。

（7）规划北园区热源来自突泉县第二热源厂，规划新建 1

处供热站，位于南园区北侧，占地面积 2.88 公顷，为南园区提

供热源。园区总热力负荷达到 278.11 兆瓦。根据《城市热力网

设计规范》（CJJ34-2002）中 10.3.1 城市热力站不宜跨出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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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市政道路，热力站供热半径不超过 500 米，规划北园区新建

14 处非独立占地热力站，与企业共建。

（8）参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小型转运站按

每 3km²设置一座小型转运站，每座用地面积为 300㎡，规划北园

区新建 2 座，南园区新建 1 座。公厕服务半径按照 500 米设置，

规划新建 12 处公共厕所。

第 87 条 综合防灾设施

（1）规划在园区新建 1 个政府专职消防站，为一级普通消

防站；

（2）以突泉县中心城区应急管理局为应急指导，依托园区

管委会设立园区应急指挥中心；

（3）以突泉县中心城区人防指挥中心为指导，依托园区管

委会设立园区人防预备指挥中心；

（4）规划利用园区内规划东山公园、规划常青公园、停车

场等宽敞地带可作为灾时就地疏散场地。

第 88 条 绿地与广场

绿地设施按照服务半径配置，园区公园绿地广场以 1000 米

服务半径覆盖标准配建，规划配置 1 处公园。

表 21 绿地广场配置表

类型 序号 名称 地块编号
面积（公

顷）

控制

状态

规划

状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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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

园
1

规划常

青公园

152224201000415

-D15
18491.23 弹性 规划

设置独立地

段，每处占地

约 1.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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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交通管控

第 89 条 道路平面

园区完善路网后道路呈现“方格网+自由式”混合型道路格

局。主干路网以南北、东西走为主。方格网式道路设计容易辨别

方向，使划分的街坊较为规整，建筑的朝向较好，也便于园区管

理和设施配套；自由式道路设计便于避开地形复杂的地区，降低

建设难度和投入。

第 90 条 道路交叉口

根据《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2011），当

城市道路与公路相交时，一级公路应按主干路，二、三及公路应

按次干路，四级公路按支路，确定城市交叉口类型。规划园区道

路交叉口均采用平交式。道路交叉口设施建设应满足相关规划标

准的规定。

第 91 条 道路横断面

规划区的道路横断面设计应近远期结合，使近期工程成为远

期工程的组成部分，并预留管线位置。路面宽度及标高等应留有

发展余地。横断面型式、布置、各组成部分尺寸及比例应考虑道

路类别、级别、计算行车速度、设计年限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

道交通量和人流量、交通特性、交通组织、交通设施、地上杆线、

地下管线、绿化、地形等因素统一安排，以保障车辆和人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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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通畅。

本次规划各级道路断面设计主要根据道路功能、交通流量等

选择道路断面板块、车道宽度。

主干道：道路红线宽度为 25-50 米，其中湖西路红线宽度为

50 米，采用两块板断面形式，双向机动车 6 车道；工农街道路

红线宽度为 40 米，采用两块板断面形式，双向机动车 4 车道；

规划兴源路和规划长久街道路红线宽度为 30 米，采用一块板断

面形式，双向机动车 4车道；规划桃源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25 米，

采用一块板断面形式，双向机动车 4 车道。

次干道：道路红线为 25-35 米，其中，规划南门大街、规划

康泉路、规划河源路、规划蛟流河街红线宽度为 35 米，采用两

块板断面形式，双向机动车 6 车道；鳢泉街红线宽度为 30 米，

采用一款版断面形式，双向机动车 6 车道；湖东路、规划和顺街、

规划新富街、规划新开路红线宽度为 25 米，采用一块板断面形

式，双向机动车 4 车道。

支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10-35 米，均采用一块板断面形式。

表 22 规划道路断面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米) 标准横断面

1 国道 111 国道 - -

2 县道 407 县道 - -

3 湖西路 主干路 50 4.0+20.0+2.0+20.0+4.0

4 工农街 主干路 40 4.0+15.0+2.0+15.0+4.0

5 规划兴源路 主干路 30 2.5+25.0+2.5

6 规划长久街 主干路 30 2.5+25.0+2.5

7 规划桃园路 主干路 25 2.5+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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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红线宽度(米) 标准横断面

8 工农街 主干路 10 1.5+7.0+1.5

9 规划南门大街 次干路 35 2.0+15.0+1.0+15.0+2.0

10 规划康泉路 次干路 35 2.0+15.0+1.0+15.0+2.0

11 规划河源路 次干路 35 2.0+15.0+1.0+15.0+2.0

12 规划蛟流河街 次干路 35 2.0+15.0+1.0+15.0+2.0

13 鳢泉街 次干路 30 2.5+25.0+2.5

14 湖东路 次干路 25 2.5+20.0+2.5

15 规划和顺街 次干路 25 2.5+20.0+2.5

16 规划新富街 次干路 25 2.5+20.0+2.5

17 规划新开路 次干路 25 2.5+20.0+2.5

18 规划蛟流河街 支路 35 2.0+15.0+1.0+15.0+2.0

19 规划长安街 支路 30 2.5+25.0+2.5

20 规划吉顺街 支路 25 2.5+20.0+2.5

21 规划平顺街 支路 25 2.5+20.0+2.5

22 规划铁北街 支路 25 2.5+20.0+2.5

23 规划长治街 支路 25 2.5+20.0+2.5

24 规划青山街 支路 20 2.5+15.0+2.5

25 规划兴顺街 支路 10 1.5+7.0+1.5

26 规划新民路 支路 10 1.5+7.0+1.5

27 规划青山街 支路 10 1.5+7.0+1.5

第 92 条 道路开口

为保证交叉口的车辆通畅，规划明确规定道路禁止开口段。

规划道路交叉口外主干路不应小于 70 米、次干路、支路不应小

于 50 米范围内为沿街建筑禁止开口段。对现状保留用地开口段

位于规划禁止开口范围内的，应逐步进行安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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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 条 其他控制要求

城市道路的转弯半径规范根据道路类型和用途有所不同。主

干道的转弯半径通常在 20 米至 30 米之间，次干道的转弯半径为

15 米至 20 米，非主次道路的转弯半径则为 10 米至 20 米。此外，

机动车出入口距城市道路交叉口、桥隧坡道起止线应大于 50 米，

工业区不得小于 9 米。转弯半径的确定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

车型、道路宽度、车速以及交通安全等。微型车的转弯半径一般

为 4.5 米，小型车为 6 米，轻型车为 6.5 米至 8 米，中型车为 8

米至 10 米。此外，道路宽度和车速也会影响转弯半径的选择，

以确保车辆能够安全、顺畅地行驶和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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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竖向规划及地下开发控制

第 94 条 竖向设计

（1）地面排水

结合在园区“南高北底”的地形趋势，规划中心城区采用分

流制排水系统。地面自然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0.3%；小于 0.3%时

应采用多坡向或特殊措施排水。

雨水采用重力流方式就近排放到附近的农田，河道，雨水排

放采用雨水工程与防洪排涝相结合，采用二级排水，雨水都要坚

持分散出口，就近排放。

竖向布置方面，雨水管位于污水管之上，保证排水区域内各

点的污水排放更加便捷，同时在考虑发展的前提下，再埋深上适

当留有余地。

新建绿地应建成为有利于渗畜雨水的下沉式绿地，竖向标高

要低于周边道路及地面，有利于调蓄雨水。绿地广场规划坡度宜

为 0.3-3%，地形困难时，可简称阶梯式广场。

建设用地的规划高程宜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的地面高程

或地面雨水收集点高出 0.2m 以上，小于 0.2m 是应有排水安全保

障措施或雨水滞蓄利用方案。建筑物的室内标高需大于室外标高，

以满足重力流排水的基本要求。当建设用地采用地下管网有组织

排水时，场地高程应有利于组织重力流排水。当城乡建设用地外

围有较大汇水汇人或穿越时，宜用截、滞、蓄等相关设施组织用

地外围的地面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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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竖向

依据《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要求，机动车道路交叉

口纵坡宜小于等于 2%。道路的横坡宜为 1-2%。城镇道路机动车

车行道规划纵坡应符合以下要求：

道路类别 设计速度（km/h） 最小纵坡（%） 最大纵坡（%）

主干路 40-60

0.3

6-7

次干路 30-50 6-8

支（街坊）路 20-40 7-8

非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宜小于 2.5%。大于或等于 2.5%时，

应按下表所示规定限制坡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道路，其纵

坡应按非机动车车行道的纵坡取值。

车种限制坡长（m）

坡度（%）
自行车 三轮车

3.5 150 ——

3.0 200 100

2.5 300 150

人行道纵坡宜小于等于 5%为宜，当纵坡大于 8%时，行人行

走费力，宜采用踏级。

项目规划指标

级别
宽度（m） 坡度（%） 休息平台深度（m）

一 ≥10.0 ≤25 ≥2.0

二 ≥4.0，＜10.0 ≤30 ≥1.5

三 ≥2.0，＜4.0 ≤35 ≥1.5

（3）防灾竖向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50201 的规定。建设用

地外围设防洪（潮）堤时，其用地高程应按排涝控制高程加安全

超高确定；建设用地外围不设防洪（潮）堤时，其用地地面高程

应按设防标准的规定所推算的洪（潮）水位加安全超高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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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涝威胁的城乡建设用地应结合风险评估采取适宜的排

水防涝措施。

竖向设计参考现状标高，根据排水分区，确定规划标高和排

水方向。同时满足最小排水纵坡要求。

第 95 条 地下空间开发控制

（1）地下空间开发功能管控

地下空间应当科学合理布局地下交通、应急防灾、人防工程、

综合管廊、环境保护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鼓励合理布局

商业、仓储、物流设施等项目，禁止布局居住、学校、托幼、养

老等项目。对纳入国家和省重大项目，需要利用深层地下空间建

设的，支持各地探索在不改变地表土地利用现状和用地类型的前

提下，设立地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开发建设。

（2）地下空间竖向分层管控

1) 竖向分层建设引导

浅层地下空间（0 至-15 米）：规划园区主要的地下空间发

展区为浅层地下空间。合理利用浅层地下空间，优先保障地下市

政管线和管廊、地下人行通道、防灾设施（含人防工程）等与地

面空间关联性较强的服务功能空间，促进地下空间功能复合和立

体化开发。

次浅层地下空间（-15 至-30 米）：次浅层地下空间主要提

供系统性较强的交通及市政基础设施，以防灾设施（含人防工程）、

市政公用设施（大型市政管廊、地下市政厂站）、地下停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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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主。商业功能可适度进行次浅层地下空间拓展。

深层地下空间（-30 至-50 米以下）：规划园区主要鼓励深

层地下空间发展区域以市政公用设施（大型市政管廊、地下市政

厂站）、防灾设施（含人防工程）、物流仓储设施、军事等公用

设施为主。

2) 管控措施

优先发展公共设施：地下空间应优先用于发展地下交通、垃

圾处理、电力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这有助于提

升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同时促进地上地下空间的协调发展。

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建筑

规范和施工标准，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稳定。同时，加强地下空

间的防水、防潮措施，防止因渗水、积水等问题导致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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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则

表 1 指标体系表

序号 指标 现状 规划

主导功能 工业发展

1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317.05 706.73

2 总建筑规模（万平方米） 325.15 457.38

3 道路网密度（千米/平方千米） 3.36 5.31

4 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规划（公顷） - -

5 工业、仓储用地占比（%） 工业用地占比 31.91%，仓储用地占比 1.93% 工业用地占比 72.14%，仓储用地占比 0.39%

6 土地开发利用率（%） - -

7 闲置土地利用率（%） - -

8 单位土地面积工业增加值（万元/公顷） - -

9 单位土地面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公顷） - -

10 高新技术产业比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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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控制线一览表

序号 类型 控制线 现状 规划

1

重要控制线

城市蓝线范围（公顷） - -

2 城市绿线范围（公顷） - -

3 城市黄线范围（公顷） 11.39 12.89

4 城市紫线范围（公顷） - -

5

其他控制线

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公顷） 703.60 703.60

6 历史文化保护线（公顷） - -

7 洪涝风险控制线（公顷） - -

8 灾害风险控制线（公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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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地利用规划结构表

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公顷） 占建设用地比例（%） 备注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52 1.48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10.52 1.48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4.60 0.65

0901 商业用地 4.60 0.65

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4.60 0.65

10 工矿用地 509.85 72.14

1001 工业用地 509.85 72.14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509.85 72.1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79 0.39

11 仓储用地 2.79 0.39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2.79 0.39

11010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78.32 11.08

12 交通运输用地 75.24 10.65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3.08 0.44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3.08 0.44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27.65 3.91

13 公用设施用地 2.10 0.30

1302 排水用地 5.2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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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用海分类代码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公顷） 占建设用地比例（%） 备注

1303 供电用地 2.88 0.41

1305 供热用地 15.95 2.26

1309 环卫用地 1.50 0.21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73.01 10.33

1401 公园绿地 4.40 0.62

1402 防护绿地 68.61 9.71

总计 706.7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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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详细规划编制单元管控一览表

序号 指标 现状 规划

1 详细单元编号 152224201000415 152224201000415

2 详细单元名称 突泉镇工业发展区单元 突泉镇工业发展区单元

3 详细单元类型 重点开发 重点开发

4 主导功能 工业发展 工业发展

5 用地面积 706.73 公顷 706.73 公顷

6 建设用地面积 317.05 公顷 706.73 公顷

7 建设用地结构

耕地 193.98 公顷，占 27.41%；园地 0.72 公顷，占 0.10%；

林地 60.81 公顷，占 8.59%；草地 118.58 公顷，占 16.75%；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6.60 公顷，占 2.35%；居住用地 25.41

公顷，占 3.59%；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51 公顷，占

0.36%；商业服务业用地 11.89 公顷，占 1.68%；工业用地

225.828 公顷，占 31.91%；仓储用地 13.63 公顷，占 1.93%；

交通运输用地 24.58 公顷，占 3.47%；公用设施用地 8.36

公顷，占 1.18%；特殊用地 4.85 公顷，占 0.69%；陆地水域

0.05 公顷，占 0.0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52 公顷，占 1.48%；商业

服务业用地 4.60 公顷，占 0.65%；工业用地 509.85

公顷，占 72.14%；仓储用地 2.79 公顷，占 0.39%；交

通运输用地 78.32 公顷，占 11.08%；公用设施用地

27.65 公顷，占 3.91%；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73.01 公

顷，占 10.33%。

8 总建筑面积 - -

9 建筑高度要求 - 工业用地≤24 米，商业用地≤36 米

10 服务人口规模 1300 人 10000 人

11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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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现状 规划

12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引导 - -

13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引导 供电用地 1 处、供热用地 1 处、排水用地各 1 处
供电用地 4 处、供热用地 1处、排水用地 1 处、消防

用地 1 处、环卫用地 1处

14 交通设施规划引导 交通场站用地 1 处 交通场站用地 1 处

15 防灾减灾设施规划引导 地下防空设施 1 处 地下防空设施 1 处

16 地下空间规划引导 - -

17 城市设计规划引导 - -

注：建设用地结构应填写各类建设用地的占地规模和比例区间；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引导、市政公用设施规划引导、交通设施规划引导、防灾减灾设施规

划引导应填写设施类型、数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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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交通配套设施一览表

序号 交通配套设施类型 占地形式 交通配套设施名称 级别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规划状

态
备注

1 公交站点 非独立 北园区站点 社区级 - - - 规划

2 公交站点 非独立 南园区站点 社区级 - - - 规划

3 社会停车场 独立 北园区北侧社会停车场 社区级 A-20 12523.78 - 现状

4 社会停车场 独立 北园区社会停车场 社区级 C-09 7879.6 - 规划

5 社会停车场 独立 南园区社会停车场 社区级 D-16 11490.51 - 规划

6 公共充电站 非独立 规划充电站（北园区北侧） 社区级 A-20 - - 规划 与城市交通场站合建

7 公共充电站 非独立 规划充电站（北园区） 社区级 C-09 - - 规划 与城市交通场站合建

8 公共充电站 非独立 规划充电站（南园区） 社区级 D-16 - - 规划 与城市交通场站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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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市政公用设施一览表

序

号

市政设施

类型
市政设施名称 级别 占地形式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规划

状态

控制

类型

备

注

1 供电设施 东山 66kv变电站 乡镇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B16 3970.77 3176.616 现状 刚性

2 供电设施 常青 66kv变电站 乡镇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02 13981.84 11185.472 现状 刚性

3 供电设施 规划变电站 乡镇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14 23634.65 18907.72 规划 刚性

4 供电设施 醴泉供电所 社区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19 1199.64 959.712 现状 刚性

5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04 - - 规划 弹性

6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17 - - 规划 弹性

7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37 - - 规划 弹性

8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B38 - - 规划 弹性

9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04 - - 规划 弹性

10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13 - - 规划 弹性

11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07 - - 规划 弹性

12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E14 - - 规划 弹性

13 环卫设施 突泉县垃圾填埋场 区县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35 159501.9 79750.95 现状 刚性

14 环卫设施 垃圾转运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B09 - - 规划 弹性

15 环卫设施 垃圾转运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11 - - 规划 弹性

16 环卫设施 垃圾转运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13 - - 规划 弹性

17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E12 - - 规划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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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政设施

类型
市政设施名称 级别 占地形式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规划

状态

控制

类型

备

注

18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E02 - - 规划 弹性

19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06 - - 规划 弹性

20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13 - - 规划 弹性

21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34 - - 规划 弹性

22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26 - - 规划 弹性

23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11 - - 规划 弹性

24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06 - - 规划 弹性

25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B06 - - 规划 弹性

26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16 - - 规划 弹性

27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04 - - 规划 弹性

28 环卫设施 公共厕所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B34 - - 规划 弹性

29 排水设施 污水处理厂 社区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E18 20988.88 10494.44 现状 刚性

30 供热设施 供热站 社区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E07 28813.68 23050.944 规划 刚性

31 供热设施 热力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04 - - 规划 弹性

32 供热设施 热力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24 - - 规划 弹性

33 供热设施 热力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09 - - 规划 弹性

34 供热设施 热力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16 - - 规划 弹性

1 供电设施 东山 66kv变电站 乡镇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B16 3970.77 3176.616 现状 刚性

2 供电设施 常青 66kv变电站 乡镇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02 13981.84 11185.472 现状 刚性

3 供电设施 规划变电站 乡镇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D14 23634.65 18907.72 规划 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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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政设施

类型
市政设施名称 级别 占地形式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规划

状态

控制

类型

备

注

4 供电设施 醴泉供电所 社区级 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19 1199.64 959.712 现状 刚性

5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04 - - 规划 弹性

6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17 - - 规划 弹性

7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A37 - - 规划 弹性

8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B38 - - 规划 弹性

9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04 - - 规划 弹性

10 供电设施 开关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地 152224201000415-C13 - - 规划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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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防灾减灾设施一览表

序

号

防灾减灾设施

类型

防灾减灾设施名

称
级别 占地形式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

（㎡）

建筑面

积（㎡）

规划

状态
备注

1 消防设施 一级普通消防站 社区级 独立占地 D-23 15002.22 - 规划

2 消防设施 小型普通消防站 社区级
非独立占

地
- - - 现状

3 防灾减灾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 社区级 独立占地 D-15 18491.23 - 规划 利用公园、交通场站等开敞空间

4 防灾减灾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 社区级 独立占地 A-20 12523.78 - 规划 利用公园、交通场站等开敞空间

5 防灾减灾设施 外部疏散通道 社区级
非独立占

地
- - - 利用主干路作为主要疏散通道

6 防灾减灾设施 内部疏散通道 社区级
非独立占

地
- - - 规划

利用次干路、支路作为次要疏散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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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公共服务设施一览表

序

号

公服设施

类型
占地形式 公服设施名称 级别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平

方米）

建筑面积（平

方米）

规划

状态
备注

1 机关团体 独立占地
突泉县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委

会
旗县级 152224201000415-A39 6423.79 16059.475 现状

2 机关团体 独立占地 突泉县公安局看守所 旗县级 152224201000415-C28 47739.21 119348.025 现状

3 机关团体 独立占地 突泉县公安局新建拘留所 旗县级 152224201000415-C27 32054.64 80136.6 现状

4 机关团体 独立占地 醴泉供电所 社区级 152224201000415-C19 1199.64 959.712 现状

表 9 绿地与开敞空间一览表

序号 绿地广场类型 绿地广场名称 地块编号 用地面积（平方米） 控制类型 规划状态 备注

1 社区公园 规划常青公园 152224201000415-D15 18491.23 弹性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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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规划道路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类别 走向 长度（m） 红线宽度（m） 道路起止 断面类型 控制类型 备注

1 国道 111 国道 南北向 - - - - 弹性

2 县道 407 县道 东西向 - - - - 弹性

3 湖西路 主干路 南北向 1373 50 工农街～规划南门大街 A-A 弹性

4 工农街 主干路 东西向 644 40 湖西路～国道 111 B-B 弹性

5 规划兴源路 主干路 南北向 1499 30 规划蛟流河街～县道 407 D-D 弹性

6 规划长久街 主干路 南北向 1770 30 规划河源路～南园区南侧 D-D 弹性

7 规划桃源路 主干路 南北向 1730 25 规划蛟流河街～县道 407 E-E 弹性

8 工农街 主干路 东西向 312 10 国道 111～北园区以东 G-G 弹性

9 规划南门大街 次干路 东西向 2054 35 湖西路～规划康泉路 C-C 弹性

10 规划康泉路 次干路 南北向 2623 35 规划和顺街～规划南门大街 C-C 弹性

11 规划河源路 次干路 南北向 1802 35 县道 407～规划蛟流河街 C-C 弹性

12 规划蛟流河街 次干路 南北向 2130 35 规划河源路～南园区南侧 C-C 弹性

13 鳢泉街 次干路 东西向 676 30 湖西路～国道 111 D-D 弹性

14 湖东路 次干路 南北向 3119 25 工农街～规划蛟流河街 E-E 弹性

15 规划和顺街 次干路 东西向 896 25 规划康泉路～国道 111 E-E 弹性

16 规划新富街 次干路 东西向 1051 25 规划康泉路～国道 111 E-E 弹性

17 规划新开路 次干路 南北向 2661 25 国道 111～规划新富路 E-E 弹性

18 规划蛟流河街 支路 东西向 997 35 规划康泉路～国道 111 C-C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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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规划长安街 支路 南北向 1770 30 规划河源路～南园区南侧 D-D 弹性

20 规划吉顺街 支路 东西向 1310 25 国道 111～规划康泉路 E-E 弹性

21 规划平顺街 支路 东西向 945 25 规划康泉路～国道 111 E-E 弹性

22 规划铁北街 支路 南北向 668 25 规划和顺街～县道 407 E-E 弹性

23 规划长治街 支路 东西向 1779 25 规划河源路～南园区南侧 E-E 弹性

24 规划青山街 支路 东西向 584 20 湖西路～湖东路 F-F 弹性

25 规划兴顺街 支路 东西向 315 10 规划新民路～规划新开路 G-G 弹性

26 规划新民路 支路 南北向 4456 10 工农街～县道 407 G-G 弹性

27 规划青山街 支路 东西向 296 10 规划新民路～规划新开路 G-G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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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地块指标控制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

积

率

建筑面积

（㎡）

建筑

密度

（%）

建筑限

高（m）

绿地

率（%）
停车配建要求

设

施

配

置

规划

状态

备

注

152224201000415-A01 1402 防护绿地 13329.23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0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88743.07 1.0 31060.07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0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40404.98 1.0 14141.7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0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67221.85 1.0 23527.6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05 1402 防护绿地 17595.99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0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813.65 1.0 3784.7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0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5688.76 1.0 5491.07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0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0416.79 1.0 7145.8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09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2737.69 1.0 7958.19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1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8091.66 1.0 20332.0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1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9064.01 1.0 10172.4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12 1402 防护绿地 12823.7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1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646.76 0.9 4776.37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1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1075.54 0.9 7376.4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1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5070.35 0.9 5274.62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1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12595.4 0.9 39408.39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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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

积

率

建筑面积

（㎡）

建筑

密度

（%）

建筑限

高（m）

绿地

率（%）
停车配建要求

设

施

配

置

规划

状态

备

注

152224201000415-A1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1831.53 0.9 4141.0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1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8089.46 0.9 2831.31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19 1402 防护绿地 1678.67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0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

地
12523.78 0 0.00 0 0 10 车位25-30平方米/个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465.42 1.0 1912.9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22 1402 防护绿地 7538.26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288.9 1.0 4651.12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2578.68 1.0 4402.5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721.86 1.0 3752.6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2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9023.16 1.0 3158.11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2172.45 1.0 7760.36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8194.59 1.0 6368.11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29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216.53 1.0 4625.79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30 1402 防护绿地 13072.69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3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650.74 1.0 3727.76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3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8907.99 1.0 3117.8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3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45888.77 1.0 16061.07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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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

积

率

建筑面积

（㎡）

建筑

密度

（%）

建筑限

高（m）

绿地

率（%）
停车配建要求

设

施

配

置

规划

状态

备

注

152224201000415-A34 1402 防护绿地 21218.97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3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7843.56 1.0 2745.2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3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1315.82 1.0 3960.5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3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9343.79 1.0 13770.3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3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9676.79 1.0 10386.8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39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6423.79 1.0 2248.33 35 24 35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A4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2549.11 1.0 4392.19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A41 1402 防护绿地 1686.72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01 1402 防护绿地 13711.67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0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6767.36 0.9 9368.5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0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72289.01 0.9 25301.1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0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78882.95 1.0 27609.0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0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8268.4 1.0 20393.9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0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96264.62 1.0 33692.62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07 1402 防护绿地 4151.14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08 1402 防护绿地 16427.41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09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208.67 0.9 8473.0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1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128.37 0.9 4594.9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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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

积

率

建筑面积

（㎡）

建筑

密度

（%）

建筑限

高（m）

绿地

率（%）
停车配建要求

设

施

配

置

规划

状态

备

注

152224201000415-B1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141.16 0.9 1799.41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1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291.73 0.9 8502.11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13 1402 防护绿地 1652.99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14 1402 防护绿地 17334.81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1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8057.86 1.0 13320.2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16 1303 供电用地 3970.78 1.0 1389.77 35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1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2213.21 1.0 4274.62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1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210.55 1.0 4623.69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19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8549.72 1.0 2992.4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2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6941.95 1.0 2429.6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2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5284.27 1.0 5349.49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22 1402 防护绿地 6689.56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2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6798.5 1.0 2379.4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2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5754.67 1.0 5514.1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2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475.51 1.0 1216.4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26 1402 防护绿地 37291.16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2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3379.46 0.8 11682.81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2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1612.95 0.8 18064.5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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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

积

率

建筑面积

（㎡）

建筑

密度

（%）

建筑限

高（m）

绿地

率（%）
停车配建要求

设

施

配

置

规划

状态

备

注

152224201000415-B29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606.12 0.8 8612.1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3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9563.26 0.8 3347.1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3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2572.78 0.8 4400.47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3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7362.57 0.8 9576.9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3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9210.81 0.8 3223.7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3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6102.98 0.8 5636.0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3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831.2 0.8 3790.92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B3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19205.13 0.8 41721.8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37 1402 防护绿地 21519.94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3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2585.38 0.8 84904.8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39 1402 防护绿地 5514.81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B4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0434.7 0.8 45652.1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1 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2901.86 1.2 1160.74 40 36 15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2 1402 防护绿地 11907.42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3 1402 防护绿地 28926.68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17700.33 0.8 41195.12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5 1402 防护绿地 8819.64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89411.18 0.8 66293.91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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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24201000415-C0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2365.43 0.8 4327.9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8 1402 防护绿地 36280.54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09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

地
7879.6 0 0.00 0 0 10 车位25-30平方米/个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44505.33 0.8 15576.87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0996.57 0.8 7348.8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77090.15 0.8 26981.5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25476.66 0.8 43916.8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4 1402 防护绿地 26932.5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416.7 0.8 8545.8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8804.58 0.8 13581.6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799 0.8 3779.6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735.5 0.8 4807.4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19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1199.64 0.8 419.87 35 24 35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2014.18 0.8 18204.96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6416.25 0.8 5745.69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28008.16 0.8 44802.86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3 1402 防护绿地 10977.21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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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24201000415-C2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9018.42 0.8 13656.4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1780.72 0.8 11123.25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0622.51 0.8 17717.8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7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32054.64 0.8 11219.12 35 24 35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8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47739.21 0.8 16708.72 35 24 35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29 1402 防护绿地 5290.02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3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14.79 0.8 845.1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3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926.24 0.8 2074.18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3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9908.01 0.8 38467.8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33 1309 环卫用地 14116.55 0.8 4940.79 35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34 110102
二类物流仓储

用地
27907.55 0.8 9767.64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C35 1309 环卫用地 145385.36 0.8 50884.88 35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1 1402 防护绿地 9703.61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2 1303 供电用地 13981.84 0.8 4893.64 35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6335.7 0.8 19717.5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8268.46 0.8 37893.96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5 1402 防护绿地 36150.81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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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24201000415-D0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78750.9 0.8 62562.82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7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45193.72 0.8 50817.8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2394.56 0.8 11338.1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09 1402 防护绿地 32367.72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69330.67 0.8 59265.7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67128.58 0.8 23495.00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2 1402 防护绿地 40211.65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92545.84 0.6 57763.75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4 1303 供电用地 23634.66 0.6 7090.40 30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5 1401 公园绿地 18491.23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6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

地
11490.51 0 0.00 0 0 10 车位25-30平方米/个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7 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10639.07 1.5 4787.58 45 36 15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8 1402 防护绿地 34539.83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19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645.02 0.8 35225.76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2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12468.38 0.8 39363.93 35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21 1402 防护绿地 11295.2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2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5539.65 0.7 10661.90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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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24201000415-D23 1310 消防用地 15002.22 0.7 4500.67 30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24 1402 防护绿地 10174.02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2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4579.96 0.7 7373.99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D2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1067.42 0.7 9320.23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1 1402 防护绿地 32181.5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98348.07 0.7 29504.42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3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51995.95 0.7 15598.79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3946.93 0.7 4184.08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E0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64092.09 0.7 19227.63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6 1402 防护绿地 35313.41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7 1305 供热用地 28813.68 0.6 8644.10 30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8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88087.4 0.6 26426.22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09 1402 防护绿地 7941.36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61158.34 0.6 18347.50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1 1402 防护绿地 45004.3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76048.85 0.7 52814.66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3 1402 防护绿地 21143.58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89387.49 0.7 26816.25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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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24201000415-E15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9998.44 0.7 2999.53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6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395 0.7 3118.50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7 1402 防护绿地 1605.87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8 1302 排水用地 20988.88 0.7 6296.66 30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19 1402 防护绿地 10321.56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20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0760.43 0.7 6228.13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21 1402 防护绿地 11390.83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2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71548.83 0.7 21464.65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23 1402 防护绿地 4374.22 0 0.00 0 0 6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E24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0567.98 0.7 6170.39 30 24 20 车位/8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F01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17770.48 0.6 5331.14 30 24 35 车位/100㎡建筑面积 规划

152224201000415-F02 1303 供电用地 10608.73 0.6 3182.62 30 24 10 车位/100㎡建筑面积 现状

152224201000415 1207
城镇村道路用

地
752351.91 0 0.00 0 0 20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总计 - - 7067288.05 - 1894825.57 - - - 车位/1 公顷占地面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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